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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女士、先生：大家好！ 

    今天承  大院內政委員會邀請，就「海峽兩岸服務貿易

協議洽簽過程中，資訊公開、產業溝通、公民參與及國會監

督等爭議之檢討及改進之道」案提出專題報告，至感榮幸，

報告如下： 

壹壹壹壹、、、、    協商過程協商過程協商過程協商過程    

依照現行兩岸協商機制，本會與大陸海協會舉行會談協

商均係在政府授權下辦理，第一階段係經海基會、海協會聯

繫後，由議題主管機關官員直接就專業議題進行業務溝通，

俟雙方對於協議專業性內容達成初步共識後，第二階段再提

交本會與海協會就政策面來進一步協商及確認，第三階段為

兩會負責人會談並簽署協議。 

依「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第四條服務

貿易之規定，雙方在 ECFA 生效後六個月內就服務貿易協議

展開協商，並儘速完成。在本會與大陸海峽兩岸關係協會的

安排下，「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協商過程如下： 

一、 100 年 2 月 22 日 ECFA「兩岸經濟合作委員會」第 1 次

例會後，宣布啟動協商。 

二、 101 年 8 月 9 日兩岸兩會第 8 次會談中，同意下次會談

將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列為優先議題。 

三、 雙方協商團隊歷經 2 年 3 個月時間，15 次的業務溝通後

達成共識，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文本及附件草案，由行政

院大陸委員會報經行政院核定後於 102 年 5 月 17 日授

權本會與大陸海協會舉行會談簽署協議，雙方並於 102

年 6 月 21 日在上海兩岸兩會第 9次高層會談簽署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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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    產業與國會產業與國會產業與國會產業與國會溝通溝通溝通溝通    

「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涉及經濟部、交通部、財政

部、衛福部、金管會等 20 多個服務業的相關主管機關，且

因兩岸服務業管理體制與市場發展的階段不同，政府主管機

關與陸方協商時，主要由各服務業主管機關針對雙方市場開

放的要求與回應，與國內產業界代表溝通，徵詢業者代表意

見後，並以「利益極大化、衝擊極小化」的原則，進行整體

專業評估後定案，完成協商後，再由政府授權本會與大陸海

協會舉行會談簽署協議。 

在產業溝通方面，經濟部表示「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一

直有與產業溝通，談判期間各服務業主管機關基於保密，係

以小型、非公開方式徵詢業者意見，但亦與相關服務業的公

會（或協會）代表進行 110 次諮商或小型座談。協議簽署後，

經濟部轄屬單位辦理「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綜合性說明會及

產業座談會等，廣宣活動合計辦理 144場次。 

在國會溝通方面，本會與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經濟部分

別於 102 年 4月 25 日、5 月 2 日及 5 月 30 日三次在立法院

內政委員會專案報告。而在  大院的指導下，本會與行政院

大陸委員會、經濟部及各服務業相關主管機關於  大院安排

的 20 場次公聽會向  大院各相關委員、相關產業代表、學

者、專家等報告與說明本協議內涵及關切事項，廣咨博採、

傾聽民意，以供審議之參考，藉此機會也可讓社會大眾對「海

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內涵有更深入的瞭解。 

參參參參、、、、    外界關切議題說明外界關切議題說明外界關切議題說明外界關切議題說明    

一、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未開放投資移民及大陸勞工來台工

作，且對國內大中小型企業都有利： 



 3

我方對大陸的開放主要集中在陸資來臺設立服務

業據點，並未開放投資移民，也沒有開放大陸勞工來臺

工作，而據經濟部統計，陸資來台投資累計至 103 年 1

月底止，投資案件計 495 件，其申請大陸籍白領管理人

員來臺合計有 200 多人次（至 103 年 1 月底為 264 人

次），累計至 102 年 12 月底止，陸資在台投資事業中我

國員工人數 9,624人。 

臺灣有 9 成 8是中小企業，就業人數接近 850萬人，

政府簽署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為國內服務業者爭取到較

其他外資更為優惠的條件進入大陸市場，可以提供國內

大、中、小企業一展身手的機會，協議所有的好處是國

內所有服務業都可以享受到的，不會只對大財團有利。 

二、對於陸資來台投資，政府在事前與事後均有管理機制： 

在事前審查方面，大陸軍方或在經濟上具有獨占、

寡占或壟斷地位，政治、社會、文化具有敏感性或影響

國家安全，以及對國內經濟發展或金融穩定有不利影響

等，政府都禁止投資；在事後管理方面，陸資企業必須

將財務報表併同股東名冊報主管機關備查，主管機關也

會派員訪查，一旦發現陸資企業違反規定，會處以罰鍰

及停止其股東權利，並得限期停止或撤回投資，相關人

員也必須離境，無法續留。 

三、配套方案到位： 

對於受到影響的產業，政府修正「因應貿易自由化

產業調整支援方案」，將匡列經費由原有 952 億元調整

為 982.1億元，其中共通性輔導經費（製造業與服務業）

為 762 億元，服務業適用部分為 30.1 億元，製造業適

用部分為 190億元，針對不同對象採取「振興輔導」、「體



 4

質調整」、「損害救濟」三種因應策略，協助國內企業提

升競爭力及輔導轉型升級。 

四、針對特定行業，成立產業因應小組： 

各該產業因應小組一方面參與各產業溝通，並密切

觀察該特定產業發展情況，例如新增、歇業、失業、就

業、陸資企業市場佔有率變動以及是否有違反規定等情

形，另一方面也接受國內業者或民眾投訴，隨時掌握市

場開放後所產生的影響。 

五、協助國內中小企業掌握大陸市場商機 

政府主管機關將協助國內中小企業，尋找並掌握契

機，克服資源有限的限制，藉由「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

議」所帶來的大陸市場商機，輔導企業發展，分享簽署

服務貿易協議的好處。 

肆肆肆肆、、、、    爭議之檢討及改進爭議之檢討及改進爭議之檢討及改進爭議之檢討及改進    

為了回應社會大眾對於兩岸協議的監督要求以及國安

考量，透過更公開透明的程序，強化與國會和社會各界的溝

通，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在現行「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

係條例」規範架構的基礎上，建置「四階段對外溝通諮詢機

制」及「國家安全審查機制」，研提「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

訂定協議處理及監督條例」草案，已於 103 年 4月 3 日經行

政院院會通過，並函送  大院審議。 

上開兩岸協議處理及監督條例草案重點包括：「臺灣地

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中既有的國會監督程序，並分

別依「協商議題形成階段」、「協商議題業務溝通階段」、「協

議簽署前階段」、「協議簽署後階段」等 4階段向國會及社會

大眾進行溝通，落實國會及社會大眾對兩岸協商過程及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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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之監督，爭取民眾對兩岸制度化協商之支持。 

另外，也建構兩岸協商議題之國家安全評估標準作業流

程，經國安審查後才能繼續協商並簽署協議，並且明訂兩岸

協議的國會相關程序以及辦理兩岸協商的協商原則、保密義

務及利益迴避義務。此項監督條例草案是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在符合憲政原則下，參考各草案版本的設計精神所研擬。 

為因應國際潮流及國家整體經濟發展需要，開放乃必然

之趨勢，對於可能受衝擊的產業之輔導協助，政府責無旁貸

並已提出相關輔導措施及匡列必要資源，協助業者因應，相

信可以克服所面臨的挑戰，而行政院提出的兩岸協議監督條

例草案，符合憲法權力分立原則，國會可於未來行政機關在

辦理兩岸制度化協商過程中充分參與及監督，事後亦能充分

監督。 

 

以上報告，敬請各位委員賜教。謝謝。 


